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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同志：
您    年    月    日向              医院提交的申领《出生医学证明》材料（新生儿姓名:        ，出生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，新生儿母亲姓名:        ，母亲公民身份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，父亲姓名:        ，父亲公民身份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）已收悉，依据《湖北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因存在以下第     条原因，不符合签发条件，不予签发《出生医学证明》。
（1）新生儿1996年1月1日以前出生。
（2）新生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出生。
（3）新生儿父母双方因死亡、失踪等原因不能确认亲子关系的。
（4）经查实，申请资料存在虚假内容的。
（5）住院期间产妇身份信息核验未通过、拒绝身份核验的。
（6）申领《出生医学证明》时新生儿母亲有效身份信息与住院分娩登记的产妇身份信息不一致。
（7）其他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特此告知。
单位（公章）:    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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